
財團法人台灣中小企業聯合輔導基金會 

廠商評選規範 

案  號：111CB011 

購案名稱：111年員工團體保險 

一、 計畫書簡報評選流程：  

(一)、 合於招標文件規定經資格審查合格之投標廠商，於資格審查會議由各廠

商代表以抽籤方式決定評選委員會簡報順序，未出席廠商由本會代為抽

籤，並於會後以書面通知各投標廠商。 

(二)、 簡報評選時間：於 111年 6  月 29 日 上 午 10 時 00 分整起，依簡

報順序至本會指定之Microsoft teams 會議室參加簡報評選（簡報時間

若有變動，本會將再行通知簡報評選時間）。 

(三)、 有權參加計畫書評選之每一投標廠商參加簡報作業人數以2人為限，參

加簡報作業人員，憑身分證明出席（被授權人須攜廠商授權書）。 

(四)、 簡報人員、答詢人員必須為本案執行團隊成員；不符合前述資格之人員，

本會得拒絕其進入評選會場。 

(五)、 參加評選之投標廠商應按規定時間、地點進場進行簡報及答詢。如有投

標廠商逾時未到場，視同放棄簡報及詢答權利。由評選委員逕行按計畫

書內容進行評選，不影響其投標文件之有效性，惟簡報與答詢項目不予

計分。 

(六)、 每一廠商簡報時間為 10 分鐘，答詢時間為 10 分鐘，評選委員提問時

間另計，並採統問統答方式進行。本會將分別於簡報及詢答時間截止前 

2 分鐘及時間結束時提醒，時間到即須結束簡報或詢答；惟詢答時評選

委員會主席得視評選委員提出問題情形酌予延長時間。 

(七)、 投標廠商進行簡報評選時，內容應以所提計畫書為限，不得利用簡報更

改廠商投標文件內容。廠商另外提出變更或補充資料者，該資料不納入

評選。 

(八)、 簡報時廠商應自行攜帶簡報設備（例如筆記型電腦），本會僅備投影機

供廠商簡報使用；若有於評選會議前需提前進行機器測試需求者，請另

洽本案採購承辦人安排測試。 

二、 計劃書規定： 

(一)、 投標廠商應提供服務計畫書乙式 6 份，以A4規格直式橫書編排，雙面

列印，內容依本案招標規格說明書及本規範等招標文件所載需求與規定

進行提案。 

(二)、 服務計畫書封面標題統一為【111年員工團體保險(採購案號：111CB011)

服務計畫書】。 

(三)、 服務計畫書正本首頁請標示廠商名稱，並蓋廠商及負責人印章或簽署，

倘投標廠商未蓋廠商及負責人印章或簽署，本中心得洽廠商澄清更正。 

(四)、 服務計畫書有下列情形者，將依下列標準扣減評比之分數： 

1. 服務計畫書份數不足者，不足份數由本中心以黑白影印補足份數供評選



使用，若因影印品質及裝訂與原件有出入而影響評選結果者，由投標廠

商自行負責。 

2. 服務計畫書之格式、裝訂方式與規定不符者，評選委員得視不符情形酌

予評比較低分數或名次。 

三、 評定方式： 

(一)、 本案評定方式採序位法，由評選委員對廠商所提計畫書，依評分表所列

之評選項目及評審標準分別評分後加總，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序位，

再彙整合計各廠商之序位，以序位合計值最低者為第一優勝廠商，次低

者為第二優勝廠商，餘依序排序，評選總分平均未達70分者，視為不合

格，不予排序優勝序位。 

(二)、 經評選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優勝廠商，由優勝序位第一之廠商取得最優

先議價，但有二家以上廠商同為第一優勝序位者，以標價較低者優先議

價。若標價仍相同者，則以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之得分合計值較高者優

先議價。得分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 

(三)、 經評定結果均無優勝廠商者，本案廢標。 

 

四、 評選項目及評審標準： 

項次 項目 服務建議書撰寫重點 配分 

 封面、目錄  

1 

規劃執行能力 

⚫ 服務人力規劃 

⚫ 服務團隊與實務經

驗 

 

1. 簡介服務團隊，設置專人/專線服務窗

口。 

2. 過往曾服務過 500 人以上之大型企業

或具公信力之機構評選之國內前

1000 大企業或與本會類似之法人機

構等團體保險實務經驗。 

3. 過往理賠案件處理概況。 

20 

2 

整體規劃構想 

⚫ 整體內容可行性 

⚫ 報價保險商品 

1. 保單規劃完整性 

2. 受理理賠案件處理流程及時效。 

3. 商品核准日期、文號、保險範圍、給

付內容、除外責任等資訊。 

4. 眷屬子女自費團保規劃。 

30 

3 

優於基本需求之規劃 

⚫ 優於基本需求規格

之商品或回饋措施 

⚫ 保險講習 

1. 提供額外或優於基本需求規格之附

加保險，或對被保險人之回饋措施。 

2. 配合本公司需求派員至業主指定處所

進行保宣導、講習。 

20 

4 經費規劃及合理性 保險費用之合理性 20 

5 簡報與答詢 投標廠商現場簡報與答詢 10 

合計 100 

 


